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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婷婷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殡葬改革工

作，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更好
地服务社区居民，近段时间以来，中韩街
道全面推进殡葬改革工作，层层动员、强
化部署，传达区、街殡葬改革会议精神和
有关要求，引导社区居民树立文明丧事
新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9月28日，中韩街道组织各社区民

政主任、“红白理事会”部分成员，在街道
视频会议室召开殡葬改革工作培训会
议。会上，组织观看了崂山区殡葬改革宣
传片，学习了《崂山区骨灰安放跟踪管理
暂行办法》《关于规范殡仪专用车辆管理
服务的通知》等文件，并详细讲解了居民
骨灰安放怀念堂的流程、各类报表的报
送要求及其他相关内容，确保10月1日
后新增骨灰除夫妻一方已入土安葬，另
一方可选择合葬外，其他全部进入怀念
堂安放。会上，还与各社区签订中韩街道
殡葬改革工作责任书。
各社区纷纷召开党员和居民代表会

议，传达区、街殡葬改革会议精神和有关
要求，对殡葬改革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进
一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顺利完成。
中韩街道各社区落实文明殡葬要

求，引导社区居民树立文明丧事新风，涌
现出一些充满人情味儿的好做法。其中，
西韩社区为逝者送两个花圈、两束鲜花、
为丧属送一笔慰问金，社区派专车全程

陪同做好“一条龙”服务，并为丧属配备
胸花，提倡不穿孝服，倡导文明殡葬。社
区网格员不定时巡查辖区商户，检查有
无违法销售祭祀物品。
考虑到一直以来受传统观念影响，

部分居民在城乡道路和殡葬场所抛撒、
焚烧祭祀用品，既污染环境，又存在安
全隐患，为更好地贯彻“移风易俗，树立
新风”的要求，枯桃社区经过充分调研
论证后，经社区两委会研究决定，成立
枯桃社区红白理事会，10月8日下午，
社区举行了居民代表会议。会上，宣布
了枯桃社区红白理事会由社区党委书
记曲启林任会长，社区党委副主席、居
委会主任曲森先，社区民政主任曲东任
副会长，党员大组长曲方年，居民代表
大组长曲修根任成员。还宣告了新的殡
葬要求将于2018年10月10日起开始实
施。并且要求居民代表一一通知到自己
负责区域内的居民，严格按照新规定执
行。同时，为了方便居民，如有先辈过
世，社区将派专用新购置的面包车，由
专门人员随同家属一起到火化场，帮助
服务好一切事务，然后陪同家属一起将
先辈的骨灰盒送往中韩街道怀念堂敬
放。会议结束后，居民代表还将《致全体
居民一封信》陆续送到了居民手中。据
悉，接下来，枯桃社区将严格按照新要求
执行，讲文明树新风，为社区子孙后代留
下绿水青山。

□半岛记者 刘婷婷 整理

为提高全区社会救助保障
能力和精准救助水平，发挥社会
救助兜底线、救急难作用，进一
步改善困难家庭的生活条件，崂
山区建立特殊困难家庭“一户一
议”救助和困难家庭主动发现机
制，重点为困难家庭失能人员提
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为低保家庭
子女提供在校餐费补助，保障好
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

1 .对困难家庭失能人员提
供基本生活照料
（1）保障对象
崂山区常住户籍家庭中的

下列人员：
①低保家庭中的轻度、中

度、重度失能人员；
②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中度、

重度失能人员；
③中低收入家庭和因病支

出型困难家庭中的重度失能人
员。
其中，中低收入家庭和因病

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重度失能

人员，需符合以下条件：失能人
员有赡养人的，赡养人因病、残、
就学等原因不具备照料能力；失
能人员有抚养人的，仅有一名抚
养人或抚养人因年老、病、残等
原因导致仅有一名抚养人具备
照料能力。
（2）保障标准
困难家庭失能人员基本生

活照料，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参照居家养老标准，按每小
时2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不足部
分个人自行承担，具体补贴标准
如下：
①低保家庭中的重度失能

人员，每人每月享受的照料护理
时间为60小时（1200元）。
②低保家庭中的中度失能

人员和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
失能人员，每人每月享受的照料
护理时间为45小时（900元）。
③低保家庭中的轻度失能

人员、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中度失
能人员和中低收入、因病支出型
困难家庭中的重度失能人员，每
人每月享受的照料护理时间为
30小时（600元）。

（3）照料形式
困难家庭失能人员基本生

活照料，经当事人同意，街道办
事处可委托亲友或居委会、服务
机构（个人）、社会组织等，提供
日常看护、生活照料、卫生清扫、
洗衣做饭、康复训练、心理疏导
等服务，并签订相关协议，明确
各方权利和义务。

2 .对低保家庭子女给予在
校餐费补助
（1）保障对象
将本区低保家庭中的义务

教育（小学、初中）、中等教育（高
中、中专、职高）、高等教育（全日
制专科、本科）阶段入学子女纳
入在校学生餐费补助范围。
（2）保障形式和标准
为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入

学子女按学期（5个月）发放在校
餐费补助，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①义务教育阶段每人每月

176元。
②中等、高等教育阶段每人

每月600元。

3 .申请程序
未经民政部门认定的困难

家庭须先按程序进行困难家庭
认定。经认定后由家庭成员向户
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书
面申请，填写《崂山区特殊困难
家庭“一户一议”失能人员救助
申请审核表》或《崂山区特殊困
难家庭“一户一议”学生餐费补
助申请审核表》，按规定分别提
交相关身份证明、疾病诊断证
明、残疾证明、在校证明等材料。
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社
区居委会或他人代为申请。

4 .动态管理及终止程序
困难家庭失能人员基本生

活照料和入学子女在校餐费补
助，实行动态管理，在区民政局
备案。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终
止相关待遇：不再符合基本生
活照料和在校餐费补助条件
的；死亡、被宣告失踪或死亡
的；依法被判处刑罚，且在监狱
服刑的；本人自愿申请停止相
关待遇的；相关部门规定的
其他情形。

自2018年10月1日起，凡崂山区户籍居民去世后，除因夫妻合葬可
将骨灰入土安葬外，一律进入户籍所在街道怀念堂免费安放，违法入土
安葬者，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特此公告。
崂山区深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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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动员部署，倡导丧事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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